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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中市和平區民代表會第 2 屆第 6 次臨時會議事錄 

  １、會次：第 1 次會 

  ２、開會日期：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8 日上午 9 時 30 分起至是日上午 10 時 55 

                 分止 

  ３、開會地點：本會三樓議事堂 

  ４、出席代表：（1）徐裕傑（2）王秋助（3）羅清輝（4）楊淑青（5）吳天祐（6）

蕭有祥（7）林吉財（8）陳志勇（9）管慧莉（10）林永富（11）  

羅進玉  等 11 名。（以簽到順序） 

  ５、缺席代表： 

  ６、列席人員：區長林建堂、秘書蕭金木、民政課長古志偉、行政課長郭麗珍、 

                產業觀光課長林旭滿、建設課長簡子超、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代 

                理）、人事主任潘士銓、主計主任周暖筑（代理）、政風主任丁國 

                煒、清潔隊長陳海光、圖書館管理員楊天祥、幼兒園園長張雅卿、 

                本會秘書宋國慶 

  ７、來賓： 

  ８、主席：主席  陳志勇             紀錄：蘇秀珍 

  ９、查報出席人數： 

      主席陳志勇報告：現在開會時間已到，請秘書查報已簽到出席代表人數。 

      秘書宋國慶報告：本會應出席代表 11 人，現已簽到出席 11 人。 

      主席陳志勇宣佈開會：本次大會應出席代表 11 人，現已 11 人出席，已達開 

                          會法定人數，現在本次會開始。 

１０、開會典禮：（如儀） 

１１、主席致開會詞： 

      林區長、蕭秘書、公所的各位主管、本會的各位代表同仁大家早。今天 

  是本會第 2 屆第 6 次的臨時會，要針對區政建設推動建議提言，本次召開臨 

  時會是針對和平農會辦理農民節活動申請補助案，請公所做專案報告，本案 

  因為在去年 11月審預算時，有決議請公所向本會提出專案報告，經代表會同 

  意後才得以動用這筆預算，待會各位同仁對專案報告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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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提出來請課長、秘書、區長給我們做詳細的說明。最後祝大家身體健康， 

  萬事如意，謝謝！ 

１２、報告事項 

    一、會務報告： 

        秘書宋國慶報告： 

（1）報告彙編議事資料暨召開會議經過情形： 

             本會第 2屆第 6次臨時會，係因和平區農會辦理農民節活動申請補助 

         案，經公所請求而來召開的。本會依據地方制度法第 34條、37及 83條等 

         相關的規定，經主席核定會期後，於 109 年 3 月 6 日分別以和區代字第 

1090000122、123 及 124 等三號函請區公所、各代表提案，並報請臺中市 

政府備查在案。 

 （2）報告議事日程： 

             本次臨時會之議事日程，經主席核定自 109 年 3 月 17 日起至 109 年 

         3 月 19 日止共計三日，並經奉臺中市政府 109 年 3 月 9 日府授民地字 

         第 1090052861 號函核復予以備查在案。有關詳細的議事日程內容，請參 

         閱會議資料之日程表。 

 （3）報告代表席次： 

          本會本屆代表席次，依據本屆第１次臨時會所抽籤之席次，不再更

動。 

    （4）本次臨時會因應 COVID-19 疫情防疫的需要，我們依照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的規定，我們將區公所的主管座位做了一些因應調整，另外也依照規 

         定請大家配戴口罩，量額溫，酒精手部清潔消毒，感謝大家的配合與對防 

         疫工作的支持。我們謹代表會務單位向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與區公所 

         林區長所帶領的團隊，至上最高的謝意。以上報告，謝謝。 

   １３、專案報告 

         主席陳志勇報告： 

             請產業觀光課長專案報告。 

         產業觀光課長林旭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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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宋秘書、區長、蕭秘書、代表會同仁及公所同仁主

管，大家早安。我是產業觀光課旭滿，我今天要報告的主題是和平區農會辦理農民

節活動申請補助案的專案。根據主計處的統計，和平區有八成以上的第一級產業人

口，那在第一級產業人口裡面，又以農業生產為最大宗，所以我們和平區的農民可

以說是和平的根本，那農業生產的產量與產值也是和平區的經濟命脈，所以我們希

望透過農會辦理農民節的活動來表揚優秀農民以及績優的產銷班，然後達到見賢思

齊，促進經驗分享，進而增進農業資源共享，並且來宣導我們現在的政策方針，以

及傳統農業社會優質的文化，以及農業發展的永續經營價值。那在我們地方基層來

說，區公所、區民代表會以及農會對於我們的農民是第一線接觸的人員，所以我們

也希望能夠建立這種農業發展的夥伴關係，共同落實各項政策的宣導，推廣行銷以

及照顧農民的生活，所以這一些都是我們責無旁貸的責任，那我們在去年 108 年底

有編列了 109年和平區農會辦理慶祝農民節活動的補助預算 10萬元，除了向農民表

達最高的謝意與敬意，也希望透過這樣的活動加強農民與地方民意的交流，透過三

方的共同合作，促進和平區農業的創新跟多元發展。我們這個計畫的目標，希望協

助農會來辦理農民節的表揚，提高農民的自信心，然後在此同時見證傑出農民皆追

求新知，勇於研究發展，創新經營的理念。那我們這個實施方法是透過農會來實施

農民節的慶祝表揚活動，來購置獎牌、獎盃、獎品致贈給優秀農民跟績優產銷班，

藉以表達我們對他們的最高謝意與敬意。那這一次的預算金額，本所 109 年預算金

額是 10萬元，原來和平區農會預算的金額是新台幣 30萬元，這個 30萬元如各項的

明細分配數在我們專案報告的第二頁。其中農業局的補助是 11萬 1千元，用在獎品

92,000元，雜支是 19,000元。本所獎牌、獎盃的製作是 85,000元，另外有臺電大甲

溪電廠用在舞台會場的布置以及誤餐費等等 78,000 元。和平區農會的自籌款是

26,000 元，用在獎品及雜支。但是這一次因為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所以農會有修

正了經費的預算金額，變成 222,000元，就是扣除了臺灣電力公司大甲溪發電廠會場

布置以及表演人員這些費用 78,000元，所以本所 85,000元是不變的。那我們也希望

經由這樣子的合作來積極的宣導我們的農業政策，然後讓我們的農業能夠企業化經

營，也讓我們的農民能夠健康快樂，消費者吃得安心，維護自然環境的永續經營。

這個案子我們是為了要豐富農會慶祝農民節的表彰活動，表達對於農民最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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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謝意，但是因為這一次的新冠肺炎疫情，農會這邊就取消了公開表揚的活動，改

由農會派員來致贈農民以及績優產銷班獎盃、獎牌以及獎品。本所也為了配合防疫

的工作，避免群聚感染的風險，又要兼顧鼓勵我們農民的自信心，體恤他們的心情

與辛勞，所以我們還是想要在活動上來補助農民節的表彰。雖然這一次的表彰活動

因為疫情的關係，沒有辦法有形式上的表彰儀式，但是在實質上也能夠體現我們重

視農業發展，感激農民貢獻的實質意義，所以懇請主席、副主席以及各位代表同意

准予動支本案的預算，謝謝大家。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產業觀光課的專案報告有沒有什麼意見？（沒有），沒有的話，就 

照案通過。 

產業觀光課長林旭滿報告： 

謝謝各位代表。 

主席陳志勇報告： 

繼續下一個專案報告。請土地管理課長報告。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報告： 

主席、副主席、各位代表、宋秘書、區長、蕭秘書及各位主管，大家好，土管

課專案報告原住民保留地權利賦予相關業務辦理現況暨面臨問題、改進措施，針對

原保地的問題，按原保地保障開發利用的權益，現階段原住民保留地的依據是來自

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三十七條開設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辦法的準據，整體而言，臺中

市和平區係為臺中市唯一的原住民自治區，且原保地他使用範圍總面積約為六千多

公頃，筆數約為一萬多筆。現況的概述，有關本區原保地的業務指導針對對象為原

住民、非原住民及機關、業者，甚至還有宗教跟公益事業。為其合法輔導權利取得

等事項，並依土地使用管制規則需符合他的容許項目使用，本所依照 108 年至 109

年 3 月 9 日，辦理權利回復相關業務事宜。針對這一點，因為 108 年有原開管理辦

法有大修法，針對它的內容，製作一些相關業務程序及解釋彙編等方式，那這樣的

產生當然就便利我們本區辦理原住民保留地管理業務的效能可以提升。第一大點，

基於原住民使用的原住民保留地的立場，於民國 108年 1月 9日完成了修法的重點。

第一個就是刪除原住民保留地取得五年期間的限制，可以直接取得回復原住民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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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權。第二個就是明定政府承受私有原住民保留地例外情事，那這個條號是在原開

辦法第十八條。第三個是關於原住民保留地的出租收益回饋計畫，這個部分主要是

針對於興辦事業，如果有要跟國有原保地承租利用觀光事業的部分，或者是興辦事

業的部分，都會透過原住民保留地管理辦法第 24條去做一個實質的審認。第四個就

是修正授權辦法訂定的機關、明確授權事項的範圍。第二大點，針對原住民保留地

公所所採用的一些辦法及程序都會依照這個辦法依據去做一個處置。第三大點，原

住民權利回復業務，本區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包括了原住民的所有權移轉，以及

非原住民租賃權，甚至到業者的興辦事業。那我們業務的重點，第一個就是輔導原

住民的無償取得。第二個就是輔導原住民保留地已設定他項權利人已經取得權利，

我們要輔導他申辦所有權移轉事宜。第三個就是針對非原住民的依法承租的部分，

我們透過法令去輔導他申辦承租。第四個就是針對法令，我們要去做政令的宣導，

提供一些最新的解釋函以及法令。透過這個解釋法令的意見交流，也讓民眾可以知

道，我們辦理的情形，本區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或承租權業務辦理的情形，本所

針對 108 年度至 109 年 3 月 9 日前業務統計，針對所有權登記的部分，在 108 年我

們預定辦理的筆數，是中央原民會他們每年核定給和平區公所他們的一個筆數的基

準，那我們針對這個基準去做一個處理，甚至會提報給中央，我們 108 年預定辦理

的筆數是 154筆，實際辦理也就是辦理完成的是共有 132筆，業務完成率是 85.7%。

109年，因為修法的實施刪除了 5年，我們針對他項權利部分期間屆滿 5年的限制，

所以我們核定的筆數也因此而增加為 323 筆，實際辦理筆數目前到 3 月 8 日為止是

47 筆。這部分我們會持續再輔導。承租權的部分，在 108 年我們錄案的筆數是 241

筆，實際辦理是 224 筆，業務完成率為 92.9%。109 年是 24 筆，實際辦理為 8%。針

對和平區目前現況的問題，承上所述，針對所有權以及承租權的取得，因應原住民

族委員會的修法，刪除 5 年的限制，甚至或依法得以承租的土地，我們所面臨的問

題，總結了三點，第一個是權利人與現況人不同人，經本所會勘及交叉本所的管存

資料，實地會勘權利人或現況人不同時，那我們就是依據原住民開發管理辦法第 17

條要件不符，而且沒有使用事實的部分會導致我們公所礙難執行移轉的部分，而產

生系爭土地的問題。第二點就是土地超限的利用，主因係指林業用地依土地管制規

則規定需造林使用，經本所查明現況不符造林的規定，所以導致沒辦法租用。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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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就是針對法令的資訊不對稱，因為因應山坡地保育利用條例 37 條修法，刪除了 5

年，目前就有很多民眾還不得知。那改進的措施，針對權利人部分，權利與現況使

用人的部分，不同人部分。第一點，透過調處的機制，降低系爭土地的問題，依據

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六條，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會針對土地權利糾紛的調

查及調處的部分，希望可以降低系爭土地的問題。第二點就是說超限利用的部分，

我們會輔導可利用限度查估，會讓他符合土地使用管制的規定，讓他可以承租也符

合地權及地用的合宜。第三點就是加強宣傳措施，提供民眾完善的法令資訊，我們

每年都會召開 8 場原住民保留地土地政策意見交流會，因為新冠病毒的問題，所以

這部分我們可能會延置到下半年才開始下鄉跟各位民眾去加強法令的宣導。以上。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土地管理課的專案報告，還有沒有不懂的地方。吳代表請！ 

代表吳天祐提： 

主席，吳天祐第一次發言。柯課長剛才報告的很清楚，那你們也注意到了就說

在辦理原住民所有權取得的時候，有注意到權利人跟使用人不同的問題。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是。 

代表吳天祐提： 

你說 108年至 109年總共是 179件，那這裡面有沒有曾經就說有現使用人跟權

利人不符，但是你們還是核發出去所有權的，有沒有？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跟代表回應一下，這 154 筆其中 132 筆是准的，所以那准的部分，他是那個地

權跟利用是符合唯一的。其中有 22筆那就是有問題，可能有私權的爭執，或者是界

址，甚至在權利跟現況人是不同人，這部分我們是會先釐清，所以並沒有去辦理那

個所有權的移轉。 

代表吳天祐提： 

這個非常重要，因為牽涉到你們公務員有沒有偽造公文書的問題，這個很嚴重，

要不然的話，這個移送法辦，還是你們首當其衝，好不好？要特別注意。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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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代表吳天祐提： 

那平地人租用的這個部分，你們 108年核准了 224件，達成率到 92.9%。109年

部分已經辦了 8 件，對不對？那這個部分，你們是用什麼做衡量的標準，是以哪一

年度的清查做標準。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就是我們每一年受理租賃案件，我們會依照我們的 SOP去做一個處理。 

代表吳天祐提： 

我在問你就是說，你這個是 69 年的清查、74 年的清查、79 年的清查、84 年的

清查，你是按哪時候的清查標準。還是隨你們說看看這個可以准就准，不能准就不

能准。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回應代表一下，我們不是說按照什麼清查的標準，我們是按照法令 28 條跟 24

條，這其中這租賃權的部分，其實有包含幾種態樣，第一個是續租，第二是新租，

再來是興辦事業等等，甚至是贈與租用跟繼承租用的部分。 

代表吳天祐提： 

所以新准的沒有。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目前農民沒有。 

代表吳天祐提： 

都是過去有承租的。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都過去承租。 

代表吳天祐提： 

那這個事當然我想應該責任上你們也有，為什麼？因為你們是保留地的執行管

理機關，按照民國 37 年首版的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一直到民國 74 年以前，可以

說只要每一次清查之後，清查的結果，原住民的部分，我們就不講了，那平地人部

分是只要清查有案的，都一定要比照原住民的面積數額，那麼必須要放租給平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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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現在有很多就 74 年以後的，包括 74 年清查的部分，都還有沒放租完畢的，

這個部分你們怎麼做解釋。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這部分回應代表一下，我們在 75、76總共 6次的清查，其實當時有准租的部分

的非原住民，當時都以我們現在的資料，有些都已經放租出去了，那為什麼有些可

能當時有准租，但現今沒辦法的問題，可能就是當我們承辦人去實地現勘的時候，

就有現況使用不同，甚至會有落差，就是當時我可能准給 A，但是我們去現場看的時

候是 B，所以會有他不是繼續使用的事實，所以我們沒辦法依照法規去承租給他。 

代表吳天祐提： 

    這個事，我在想說要很慎重，為什麼？因為原住民如果說在他沒有取得所有權

之前，他就把他的耕作使用權，其實也是叫佔有物權，他讓渡給漢人了，他拋棄取

得土地所有權的權利，那這個讓渡是有效的，那麼只要是有這個事實，那又清理在

案，你們就應該要放租給他才對，當然這個事，可能事涉到中央給你們的一些設限

問題，那牽涉到中央的部分，本席因為擔任臺台灣平權會總會長，那麼在 3月 9日，

我們在立法院有個公聽會，這是由桃園無黨籍立委趙正宇來主持，參加的人包括原

民會伊萬納威副主委，還有杜張梅莊處長，這個期間我們談到就是說，保留地開發

管理辦法，按照道理說有關於你們起訴漢人使用保留地，因為沒有承准，沒有取得

租約，你們就把他視為無權使用，非法佔用公有地，這一個法律民事追溯的請求權，

應該在民國 99年，最慢最慢在民國 99年就已經消滅，因為 84年清查是內政部的清

查，那之前還有國產局的清查，也有臺灣省山胞行政局的清查，那這個清查都是由

鄉公所來執行的，也就歷次的清查，每 5 年一次，你們鄉公所應該都保有建立現使

用人的清冊，那既然有這個清冊，你們就知道這個土地什麼時候已經在什麼人的手

中，當然我在講，就是平地人的手中，如果說你們覺得這個平地人使用保留地有侵

害到中華民國土地所有權人，所有權完整性的一個侵害的話，你民事的請求權應該

在 15 年內要行使。如果你這 15 年內不行使的話，也就你們怠於或疏忽管理導致這

些請求權罹於這個時效消滅，這個民法規定，這個民事的最高請求權時間最高就 15

年，超過 15年就無權了再提請這個法院來判決，也就你的訴訟權利是消失了，就消

滅了，所以你們在民國 99年以後對平地人的起訴案件應該是違法。第二點，我們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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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國家有一個行政程序法，你們都知道吧！行政程序法，那行政程序法是在民國 90

年公布，那它其中有一點就說行政機關，因為職權命令所定的這些命令規章，那麼

涉及到約束到人民的權利義務的，必須在兩年內要升級為法律條例，或者是要列明

法律給你授權的事項，之後再修正。那如果你這兩個工作都沒做到，那麼兩年內自

動失效，我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就是這一個失效的對象，因為只有民國 90年有做

一個版本的調整，但是它沒有列明，就說法律授權的那個事項，這個法律授權的事

項無非兩點，第一個，山坡地裡面的山胞保留地，當時叫山胞保留地，不是山地保

留地，輔導原住民開發，第二點就說原住民取得這個所有權之後，如有移轉，除政

府指定用途之外，以原住民為先，就這兩個。但是這裡面有很多就是在我們保留地

開發管理辦法超出這個範圍的限制，平地人使用土地非經承准不得使用，在這個授

權上就沒有。還有原住民在還沒有取得所有權之前，那麼他就把他的佔有物權，他

的耕作權轉讓給平地人的部分，這個部分你沒有禁止，所以按照我們這個一般通識

的知識，就說法無明文禁止者是為允許，如果法律沒有明文禁止，那這個部分是視

為允許，你們可能都是主觀的意識形態說把山地保留地改為原住民保留地，或是山

胞保留地之後，就把說非原住民就不能使用這個保留地，這個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認知，法定上沒有這樣的規定。所以在兩年內沒有升格到條例，

沒有依照法行政程序法修定這個法律，列明這個授權的明細，那這個法令就自動失

效。那如果這樣來講，這個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在民國 92年就已經失效，這個是我

今天談著讓你們參考，但是因為這個是由立法委員在處理，這一定會在將來有關保

留地開發管理辦法跟我們山地鄉土地管理的模式會起重大變化，尤其本席在民國 82

年那個時候當臺灣平權會會長的時候，帶領 10幾個各縣市的會長去拜訪當時的臺灣

省政府山胞行政局，局長是叫郭秀衍，我們問他這個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所綁的第

28 條規定就說山地保留地應視山地人民生活改善及有自營生活能力時解除之，這個

是落日條款，也就當時我們整個山胞人口是 8 萬人，一個人當時只能私有開墾一公

頃，其它的收入視為公有，還沒有所有權的概念，那應該就那 8 萬人這個分配配置

土地之後，以後就沒有了，不應該再有了，他是有一個落日條款，就是執行這個當

時被日本人強迫你們遷居到比較低海拔地方之後的一個安居、安置，這個需要的，

這個大社會來講應該是認同的，但是它只是一個時間性、階段性配置完了，安置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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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應該要取消這個保留地的一個制度。那我們問這個郭局長就說那這個落日條

款什麼時候最終解除，10年能不能解除。他說 10年大概有困難，他比較不認為，20

年可能，但是 30年，他保證可以解除。那如果 82年到現在 30年也快到了，20年已

經過了，所以保留地管理辦法，我想遲早是必須要解除，要不然你們現在一個人 2.5

公頃，以前是 8 萬人，現在 16 族裡面總共是 52 萬多人，一個人 2.5 公頃，總共要

配置給多少，給 130 萬公頃的土地，臺灣的總面積才 360 萬公頃，配置給你們 130

萬公頃，佔臺灣土地總面積的 36%，你們說可能嗎？是不是？按照保留地開發管理辦

法目前只要有原住民身分的 52萬人，每個人，包括在肚子裡面的都有，還沒生下來

都有，一個人都可以農牧用地一公頃，那個林業用地 1.5公頃，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這個臺灣不大亂才怪。我覺得你們這個報告還可以，但是要嚴加看守，把這個已經

有平地人在使用土地，絕對不可以再讓原住民拿到所有權，那以上的部分請作參考。

謝謝！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謝謝代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的？羅代表請！ 

代表羅清輝提： 

羅清輝第一次發言，請教一下課長，我們翻開你的報告第三頁，在所有權登記

的部分，108 年、109 年，109 年的你們現在賡續在辦理，那我們再檢討一下在 108

年你的預定辦理的筆數，那你的母數這一個是拿什麼來統計的，依據什麼來統計，

怎麼會 154 筆，另外就實際辦理的筆數是 132 筆，那你是全部都完成拿到所有權狀

了嗎？另外就是完成率，你 85.7%，那也等於就說還有 24 筆，都沒有在處理的，那

能不能把 24 筆的原因，你把它列出來，好不好？你有空，就拿給我，我再看一下，

好不好？你解釋一下。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謝謝代表，針對 108 年 154 筆預定的辦理筆數，這個是我們中央核定每年的核

准基準 154 筆，那為什麼 154 筆，跟 109 年 323 筆有落差，是因為當時那時候還沒

有修法，那時候還有取得它項的問題，因為取得它項你還要經過 5 年才能取得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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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所以那個筆數是會有落差的。所以 154筆是當時原住民委員會核定的筆數基準。

那我們針對這個基準去做一個處理，其實在我們入案的筆數絕對超過 154 筆，我們

做了 132筆是已經取得所有權，甚至已經發狀、領狀了。那剩下 22筆的部分，可能

第一個有補證的問題，再來就是說可能有私權爭執，是不是要釐清，或者是界址的

問題，或者叫專案分割或鑑界等等，都有一些問題，可能時間會拉長，因為我們每

一年是 1 月至 12 月去做統計，那有些可能會跨年度，那跨年度可能會有些拿到 109

年。以上。 

代表羅清輝提： 

好，22筆的這個部分，你看一下是有哪幾筆。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好。 

代表羅清輝提： 

因為他斷在哪裡，我也不曉得，也許可能大梨山的，也許在自達這邊的，那你

把 22筆的這個原因，你就大概寫一下，我看一下，好不好？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好。 

代表羅清輝提： 

另外在你的報告第四頁改進措施這裡，你們每一年都有 8次的保留地的意見交

流說明會。那 108年你們做了幾場？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8場。 

代表羅清輝提： 

請記得在 109年如果說要辦宣導的話，不管是在哪一個里在辦，一定要跟我們

代表會講一下，也讓我們出席一下。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好。 

代表羅清輝提： 

因為前幾天也有民眾打電話給我，他說這個案子到底是怎麼回事，這個到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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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到哪裡去辦。我說這個是你的土地，以前是要 5年才拿到所有權狀，現在都不用 5

年了，馬上就可以拿到所有權狀，叫你馬上去登記。那要帶什麼資料，我就說就按

照公所給你們的通知書，帶證件去公所辦理就好。等於是說你今年的第一場說明會，

還沒有辦，對不對？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對。 

代表羅清輝提： 

所以說這個部分記得一下，要開說明會，你們把那個程序流程，自達線大概是

在什麼時間，然後可能以此類推，好不好？這一個時間點，我要掌握一下，好不好？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好。 

代表羅清輝提： 

要不然這個民眾一直在跟我講，我還到處去解釋，好不好？謝謝。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好，謝謝代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管代表請！ 

代表管慧莉提： 

課長，你好，管慧莉第一次發言，針對剛剛羅清輝代表講的，就是現況問題，

你們在這裡就是第 4頁第三個，法令的資訊不對稱，我一直覺得很納悶，我不知道

各里辦了解嗎？我們的這個法令，譬如說 5年，它項權利等等的，了不了解？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目前他們還不是很了解。 

代表管慧莉提： 

所以說我覺得在我們自己的領域裡面，我們自己的工作人員一定要很清楚，當

民眾來詢問的時候，我們至少不要似懂非懂，我在想職員訓練的時候，你們應該把

這個訊息充分的表達，我不知道你們是多久開一次里辦的會議，然後這一些都是要

在宣導裡面，讓我們在第一線，在與民眾接觸是最強的，資訊是最足備的。還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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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詬病就是去年 108 年的時候，我們去參加松鶴的那一場，某課長，就是照章念

這樣子，然後第一條、第二條，我們說不好聽，里辦自己沒來，他們是湊合人數的，

這個是很不對的，我的建議是不是說你們請里辦通知各鄰長，了解這個裡面的內容，

我們今天要開什麼會，連里辦自己都沒有到場，然後在場都是那些歐巴桑，然後照

章去念一條一條的法令，那些老人家坐在那邊，他們聽得懂嗎？聽不懂。我們不妨

拿例子來講給他聽，老實說像吳代表說的這樣，一條一條，我還得去消化裡面的那

種條文式的，我們用說白的話，譬如說今天這個案子，這樣發生的時候，我們怎麼

來處理，公所可以給他協助，那我在想說我們今天去講是給他們一個資訊，然後幫

他們解決問題，絕對不能製造問題，我們不能說去了，然後他的問題來了，我們也

沒有幫他解決，然後讓他有更多的疑問，我們自己要很清楚。就是去的時候，我之

前有跟課長說不需要這麼大隊人馬的去，然後鬧空城，我自己在衛生所上班過，我

們的防疫工作去做衛教宣導說，我告訴你，三個人就夠了，他們五個人、八個人，

然後門口玩手機的玩手機，外面聊天的聊天，你這樣不對，這樣是浪費人力的，在

這裡我懇請課長，在未來你的說明會，讓我們在地的代表去了解，然後也讓民眾有

一個很清楚的資訊，絕對不要逐條去念，譬如可以拿個例子說上次這個例子是怎麼

樣，然後我們怎麼去解決，你們的權益在哪裡等等的，說明清楚，口語化。以上，

謝謝。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謝謝代表。 

主席陳志勇報告： 

還有沒有代表要對土管課請教的。楊副主席請！ 

副主席楊淑青提： 

主席、秘書、公所的各位主管、各位同仁，楊淑青第一次發言。針對剛剛管慧

莉管代表講的這件事情，我記得上一次，我們土管課課長他還反應了一件事情，因

為這個是關係到我們原住民的權益，他是 5年變成不用 5年的這個事情，所以說在

我們開會的當下，是否要分上下兩段，還是怎麼樣，因為我們平地人跟原住民參雜

在一起，如果說這個土地跟法令有一些不同的問題，也會造成一些衝突，他們也是

為了自己的權益要承租或者什麼的，那是不是分成上下兩場，還是怎麼樣比較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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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個人的想法，當然你們可能有另外的想法或者有更完善的說法，以上 

  希望你們能考慮。謝謝！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謝謝代表。 

      主席陳志勇報告： 

      還有沒有代表對土管課有任何建言的？課長，剛才楊副主席講的，你們 

  要討論看看。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研議，看是不是像副主席所說的上下兩場，我們應該 

  做通案去討論說怎麼讓地方好，但是我們當然要直傳達問題，我們的現行法 

  令是什麼？能不能幫助你們什麼？這是我們的初衷，以上。 

      主席陳志勇報告： 

      還有沒有代表有意見？（沒有）沒有的話，我們進行下一個議程。 

１３、討論提案 

甲、區長提案 

      第 1案          類別：產觀           編號：所 017 

      案  由：和平區農會辦理農民節活動申請補助案專案報告。 

      辦  法：審議通過後執行。 

      主席陳志勇報告： 

    這個剛剛有討論過了，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2案          類別：土管           編號：所 018 

  案  由：為原住民委員會補助本所辦理「109年度原住民族土地規劃與管理經 

 營細部實施計畫-原住民保留地權利回復計畫-複丈分割地籍整理計 

 畫」墊付案，提請審議及墊付。 

      辦  法：提請審議及墊付後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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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吳代表請！ 

代表吳天祐提： 

那個計畫案，能不能提供給本席參考，或者給所有的同仁參考。因為這裡面有

很敏感的保留地權利回復計畫，到底回復到什麼程度？ 

主席陳志勇報告： 

土地管理課長，請說明一下。 

土地管理課長柯兆庭說明： 

回復吳代表的問題，這個部分主要是針對就是說我們在做權利回復問題，去實

地會勘後，發現可能有界址爭議的問題，所以可能需要做分割出來。那中央也補助

我們經費，就是不用透過民眾來出錢，我們公所會協助去幫他支付。 

代表吳天祐提： 

這個部分，一定要很清楚的表達現使用人的一個情況，不能說你利用這個機會

把平地人的，你們回復回去，那這樣還得了，沒有這個情形，好。 

主席陳志勇報告： 

    課長，我跟你講，這個有收支對立的，有同意函下來了，1月 22日就發文給你，

大會也授權給我同意墊付，然後你提來這裡會讓代表認為是我不讓你通過，你懂意

思嗎？這個以後你要小心，不然代表會胡亂想，懂嗎？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

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3案          類別：建設           編號：所 019 

案  由：109年度「石岡壩水質水量保護區水源保育與回饋計畫」約用人員薪資墊付 

        案，提請審議及墊付。 

辦  法：提請審議及墊付後辦理後續相關事宜，請審議。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對這個案件有沒有意見？因為這個案件會提上來，是因為它的同意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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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來，代表會授給我的權力是同意函要到位，我才可以墊付，那同意函未到 

    位，所以要提大會大家來討論。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乙、代表提案 

    第 1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64 

    提案人：楊淑青           連署人：陳志勇、羅清輝 

    案  由：有關本區三叉坑 9.5K~10K 往穿龍方向，道路狹窄且多處彎道，行車險 

            象環生，建請區公所於該段道路設置反光鏡，以維護用路人行車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2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65 

    提案人：楊淑青           連署人：陳志勇、羅清輝 

案  由：有關本區三叉口吊橋旁(雙崎段 1357、1358 地號)之駁坎產生裂痕，建 

        請區公所施作補強工程，以維護吊橋設施及民眾使用上之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3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66 

    提案人：楊淑青           連署人：陳志勇、羅清輝 



 17 

案  由：有關本區達觀里黃振賢君果園內之排水溝破損，致使水流亂竄沖刷果園土 

        地及果樹，建請區公所整治，以維護該地區水土保持及民眾財產收益。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4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67 

提案人：楊淑青           連署人：陳志勇、羅清輝 

案  由：有關本區中 47 號道摩天嶺往竹林方向，道路有兩處凹陷，每逢大雨造成積 

        水，嚴重影響行車安全，建請區公所於該處設置集水井加速排水，以維護 

        用路人生命財產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5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68 

提案人：楊淑青           連署人：陳志勇、羅清輝 

案  由：有關本區達觀里育英巷道路之集水井設施，無加裝上蓋或護欄，造成民眾 

        於該處迴轉調車，車輪常陷入集水井內造成困擾，建請區公所加裝上蓋或 

        護欄，以維護用路人行車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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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6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69 

提案人：楊淑青           連署人：陳志勇、羅清輝 

案  由：有關本區達觀里鄧金城君果園邊坡塌陷，致使土地流失破壞果樹，建請區 

        公所重新施作擋土牆，以維護水土保持並保障居民財產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7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70 

提案人：徐裕傑           連署人：管慧莉、蕭有祥 

案  由：有關本區博愛里裡冷社區，裡冷橋進入社區約 100 公尺處，該段道路路面 

        凹凸破損，造成行車安全及困擾，建請區公所重新鋪設路面，以維護用路 

        人行車權益。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8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71 

提案人：林吉財           連署人：羅清輝、蕭有祥 

案  由：建請區公所協助鋪設梨山段 360、361、362、364、367、380 及 395 等地號 

        農路之水泥路面長約 300 米。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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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9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72 

提案人：林吉財           連署人：羅清輝、蕭有祥 

案  由：建請區公所協助施作松茂段 98 至 163 地號之水泥路面，長約 300 米。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0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73 

提案人：林吉財           連署人：羅清輝、蕭有祥 

案  由：建請區公所協助施作環山段 176 等地號之擋土牆。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1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74 

提案人：林吉財           連署人：羅清輝、蕭有祥 

案  由：建請區公所協助鋪設志良段 143 之 1~143 之 3 等地號之水泥路面長約 200 

        米。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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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2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75 

提案人：林永富           連署人：林吉財、羅進玉 

案  由：有關本區平等里環山段 306 地號民宅旁之上邊坡土石鬆落，嚴重影響居住 

        安全，建請區公所協助施做擋土牆(長約 15.5 米、高 1.6 米)及女兒牆(長約 

        22 米)，以維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3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76 

提案人：林永富           連署人：林吉財、羅進玉 

案  由：有關本區梨山里松茂段 75、218 等地號之果園無農產業道路載運果品，建 

        請區公所協助鋪設，使該地區農民有搬運果品之道路，以提升經濟效益。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4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77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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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達觀部落產業道路(余阿義、余承發君等)，因去年豪雨使該 

        聯絡道路坍方地基下陷，搬運機具均無法通行，影響道路車輛及農作保全 

        物之安全，請協助施作簡易石籠及鋪設水泥路面 40公尺，確保道路及農作 

        保全物之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協助施作簡易石籠及鋪設水泥路面 40公尺，確 

        保農道路及農作保全物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5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78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案  由：本區東崎路雙崎至烏石坑(約 14公里處)道路下邊坡下陷，適逢梅雨季即將 

        來臨，如經豪雨溪水沖刷，將使該段東崎道路地基沖蝕後，將無法通行， 

        影響自達線(含苗栗縣泰安鄉後山)人車無法通行，影響安全甚鉅，請協助 

        轉市政府建設局施作水泥護岸，確保居民行車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轉市政府建設局施作水泥護岸，確保居民 

        行車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6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79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桃山部落雪山坑橋頭基座，因豪雨使該橋頭基座掏空塌陷， 

        恐造成橋樑基座崩塌及居民住家保全物之安全，請儘速協助施作補強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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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座，確保居民行車及住家之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轉陳市政府協助施作補強基座，確保居民 

        行車及保全物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7 案     類別：民政      編號：會 180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案  由：和平區達觀里竹林部落籃球場施作已逾 20 餘年，歷經風雨吹襲其主要支柱 

        底部已鏽蝕嚴重，經居民數次反映及第二屆第 5 次(108 年第 5 次)臨時會議 

        --臨時提案通過，仍未會勘，請協助改善補強重新塗刷防鏽漆並施作水泥加 

        強包覆，確保居民活動之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公所協助改善重新塗刷防鏽漆並施作水泥加強包覆， 

        確保居民活動之安全。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8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81 

提案人：羅清輝           連署人：陳志勇、楊淑青 

案  由：本區東崎路(牛欄坑至三叉坑、達觀安壁石至雪山坑部落士林壩前)約 4000 

        公尺道路坑洞不平且有多處下邊坡下陷，已影響車輛行車之安全，請協助 

        鋪設路面改善，確保居民行車安全。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轉陳市政府建設局檢討施作，確保居民行 

        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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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19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82 

      提案人：王秋助           連署人：陳志勇、徐裕傑 

      案  由：為和平區南勢里和興巷(牛坪)巷道中段因上方土石鬆軟，每逢雨季土 

              石崩落，造成居民行車不便，應施作擋土牆以利民眾行車安全。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１４、臨時動議 

      第 20 案     類別：土管      編號：會 183 

      提案人：吳天祐           附議人：楊淑青、羅清輝、徐裕傑、林永富 

      案  由：請協助本區達觀里民羅時發進出道路與老鄰居賴益清土地糾紛案。 

      辦  法：案由本會審查通過後，請區公所召集土地管理課、建設課相關承辦 

              人員、達觀里長、里幹事和鄰長，還有本會在地代表，組成勘查專 

              案小組，現場勘查協商處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吳代表，說明一下。 

      代表吳天祐提： 

      本席最近接受到有關本區農民陳情案件三件，都是路權糾紛，那麼其中 

  兩件涉及到原住民跟漢人之間的土地用途糾紛，這個案件是比較奇特的，我 

  想在座包括蕭秘書、副主席、羅代表，都知道這個情況，那這一個當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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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時發是漢人，這個賴益清是原住民，他們兩家本來房子是隔壁，所以他的門牌號

就緊臨著，那原來有一段臨竹林產業道路的土地是使用到賴益清的土地，長久大概

差不多有 50 年的時間了，因為這個羅時發的哥哥羅時郎是我的好朋友，他過世了，

那這個 50年左右的時間，都用來當搬運機的產業道路，大概兩米半左右，不到三米，

那這個賴益清在前年把自己的房子拆掉之後，自己搬到臺中居住了，那他兒子好像

還在這個小學教書，那因為他不使用那個房子了，所以他就把原來的既成道路鏟除

掉，讓後面就是包括羅時發在內，還有一個什麼名字，我忘了，兩家人進出產生困

難，這是它唯一通道，如果沒有這個通道就另外要找通道，那也是一個麻煩。在這

個情形下就是說因為他鏟除了他的房子，現在他居所不定，但是如果動用到里長、

里幹事或鄰長，甚至本區的派出所警員，都可以找到他。那我在想這樣的一個糾紛，

這個要送調解委員會，那麼調解委員會也沒有辦法收，因為沒有可以送達的地址，

這個事情我也跟秘書報告過，原來是要陳情給區長，那秘書指示移到調解委員會，

調解委員會那邊也沒有連絡地址，也就沒有辦法受理，又丟到我這個地方來，所以

本席只好把它提案，請公所來重視這一個人家通行權的問題，而且原來是鄰居，自

己把房子鏟除，你不能把這個道路也要跟人家鏟除，所以這個事情，我想請各位同

仁來同意，也請公所來幫忙。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21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84 

提案人：蕭有祥           附議人：陳志勇、管慧莉、徐裕傑、 

案  由：有關本區白鹿橋從新開通使用後，吸引民眾前來登山健行，使得周邊停車 

        位嚴重不足，惟查白鹿橋周邊道路旁之護欄外仍有許多腹地，建請將該路 

        段進行拓寬，增加停車空間，以維護該地區行車安全及優質遊憩環境。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轉陳相關單位協助配合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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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22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85 

提案人：吳天祐           附議人：楊淑青、羅清輝、徐裕傑、林永富 

案  由：請於本區自由里長榮橋到下游烏石坑橋間施作一~二個棉堡。 

辦  法：案由本會通過後，建請第三河川局採納辦理施作，並副知臺中市政府建設 

        局、農業局等相關單位。 

主席陳志勇報告： 

    請吳代表說明。 

代表吳天祐提： 

我來說明一下，這個提案其實是以前會期裡面就提過了，那也經過經濟部水利

署第三分局在去年 9月 25日，開了現場的一個勘查會議，那麼也做了幾點結論，就

是說希望在烏石坑溪的長榮橋底下，設置一個大型的人工湖，就等於是蓄沙池，那

麼來降低長榮橋跟烏石坑橋之間的落差，因為它落差大概有二十幾公尺，所以這個

山洪暴發的時候，這一個沖刷的外力很強，所以希望能夠利用挖深這個人工湖，然

後來讓水位降低，適能降低之後，它溢流出來的水流就不那麼湍急。那這個部分本

席跟第三河川局再次接洽之後，他們認為就說有一些困難，可能是第一個水位很深，

這個人工湖的水很深，萬一有人在下去那邊游泳會有溺斃的危險。第二個工程量太

大，還有山洪暴發之後都要清理，清理上也比較困難。所以本席再提出，就說比照

林務局在長榮橋上方所做的棉花堡魚梯攔沙壩工程，那這個棉花堡魚梯攔沙壩工程

最近經過媒體的傳播之後，變成是觀光景點了，等一下後續我們羅代表提了一個議

案，大家就可以了解，所以他確實有美化野溪河床的功能，也有降低沖刷的功能，

那這個費用也比較不那麼龐大。我認為如果把人工湖的部分改成棉花堡魚梯攔沙壩

應該有助於整個問題的解決，因為七二水災的時候，河川局沒有疏通河道，導致中

間河道受阻之後，那這個洪水直接沖向酒堡烏石坑社區，那把幾家人後面的空地臨

河邊的部分，都沖刷到危險的懸崖的一個情況，那這個是我們必須要重視，所以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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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議，請大家要支持，謝謝。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23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86 

提案人：楊淑青           附議人：陳志勇、羅清輝、吳天祐 

案  由：中 47 號道(60 甲附近)練明松果園旁，因道路整治造成排水不良，致果園遭 

        沖刷流失，建請區公所協助解決。 

辦  法：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採納辦理。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24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87 

提案人：羅清輝           附議人：陳志勇、楊淑青、吳天祐 

案  由：和平區自由里自由國小烏石分校右岸烏石坑溪，林務局近來完工生態人工 

        魚梯網路爆紅，近日遊客朝聖爆量，社區居民出入聯絡道路擁擠，分校與 

        橋頭土地公廟空間影響學校愛巴上、下午搭載學生上、下學；另遊客爆量 

        後遺留垃圾隨地丟棄，除有礙觀瞻外，影響社區環境衛生，請區公所儘速 

        檢討配合相關權責單位，協助做好停車共管措施及告示勿亂丟垃圾，確保 

        學校正常運作、社區居民出入及環境衛生品質。 

辦  法：建請大會通過後，請區公所儘速檢討配合相關權責單位，協助做好停車共 

        管措施及告示勿亂丟垃圾，確保學校正常運作、社區環境衛生及居民生活 

        品質。 

主席陳志勇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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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代表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第 25 案     類別：建設      編號：會 188 

提案人：吳天祐           附議人：楊淑青、王秋助、徐裕傑、蕭有祥 

案  由：建請和平區公所發給本區博愛里里民張金池先生證明其現有房屋係依「九 

        二一震災後重建暫行條例第 20-1條第一項」規定自行重建無誤之證明函案。 

辦  法：經本會審議後，建請和平區公所盡快（三日内）發函張金池先生，證明其 

        現有房屋「雖建在農地上，但係依九二一震災後重建暫行條例第 20-1 條第 

        一項規定自行雇工建築，當時重建土地並無違反該條例規定。且都有依規 

        定繳納土地使用費和房屋税屬實。」讓張金池趕得上 3 月 25 日開庭時呈堂 

        證供之用。諸多關注本案區民必同表感激。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吳代表說明一下。 

代表吳天祐提： 

這件事情，區長也曾經親自到張金池雇用的楊律師那邊去交流過，那他對區長

很表感激，但是因為這個整個案件起訴他的過程就有點蹊蹺，有點不太尋常，他這

個房子本身是 921 大地震有毀損，然後因為瓦斯爆炸又把他整個全部燒掉，那整個

房屋的殘骸，是我們公所在全面整地的時候，把它拆除的，他是按照 921 大地震災

後重建暫行條例第二十條之一的第一項，那麼來這個重建，那第二十條之一的第一

項最主要就說過，在農牧用地耕地上是不能建有建築物的，但災後重建期間，這個

到民國 95 年結束，這個災後重建條例有效期到民國 95 年結束，這期間農地上如果

因為你是地震受災的重建是可以在農地上來建築使用。這是它第一項的規定，所以

這個情形下，他本身在農地上建築，就地重建房屋本身是適法。那這個部分一直沒

有在法院的證詞或者答辯的資料裡面來提出來，當然這我認為他的律師有失職，因

為我去旁聽過。如果說我們能夠給他這樣一個佐證的話，包括我跟區長交流過之後，

我們本身區裡面，並沒有說要列入把這個房屋土地房子收回的計畫，應該沒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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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那就好。那如果沒有的話，就幫助他出示一下這樣的一個公文，讓他 

  能解套，我想這個老百姓會感激的，這要請大家支持。 

      主席陳志勇報告： 

          各位代表還有沒有意見？沒有意見提付表決。 

      大會議決：照案通過。 

      表決方式：舉手表決。 

      表決結果：無反對者。 

      主席陳志勇報告： 

          清潔隊長，你回去研究一下，禁用生雞糞有沒有什麼條例，雞屎，生的 

      雞糞有沒有那個禁用的條例或者是相關規定，然後下一個會期你要做專案報 

      告。各位代表還有沒有其他意見？（沒有）沒有的話，今天的會議就到此結 

      束。謝謝各位。 

１５、散 會（中華民國 109 年 3 月 18 日中午 10 時 55 分） 

                                 和平區民代表會主  席 陳 志 勇 

                                               副主席 楊 淑 青 

                                               秘  書 宋 國 慶 

                                               紀  錄 蘇 秀 珍 

 

 


